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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6� � � �证券简称：凯盛新能 编号:临2026-002号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2月3日以通讯

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1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军先生主

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申办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预计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3亿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6年3月3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及批准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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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 担保额度预计：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在 2026年度为被担保人申办融资

业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3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子公司的担保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10.5亿元。 此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高担保余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 以上担保额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审议。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中建材（合肥）新能源有限公司 33,000.00万元 0

不适用：本次为年度担

保预计

否

秦皇岛北方玻璃有限公司 25,000.00万元 0

不适用：本次为年度担

保预计

否

凯盛（漳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20,000.00万元 0

不适用：本次为年度担

保预计

否

江苏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25,000.00万元 0

不适用：本次为年度担

保预计

否

中建材（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20,000.00万元 0

不适用：本次为年度担

保预计

否

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60,000.00万元 0

不适用：本次为年度担

保预计

否

合计 183,000.00万元 0 / /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不适用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有效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简化公司担保手续办理流

程，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在 2026

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申办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担保主体：本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2.担保额度：预计 2026�年年度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3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子

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5亿元。 此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高担保余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

保额度。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类型：因申办融资业务而产生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长期贷款、国内信用证等。

5.担保及授权期限：以上担保额度及授权事项的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2月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额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如有）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万

元）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担保预

计有效

期

是否关联

担保

是 否

有 反

担保

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凯盛新

能源股

份有限

公司

中建材 （宜

兴） 新能源

有限公司

70.99% 90.45% 0 60,000 17.57%

自股东

会审议

通过之

日起12

个月

否 否

凯盛新

能源股

份有限

公司

秦皇岛北方

玻璃有限公

司

100.00% 77.29% 0 25,000 7.31% 否 否

凯盛新

能源股

份有限

公司

凯盛（漳州）

新能源有限

公司

100.00% 76.07% 0 20,000 5.85% 否 否

小计 0 不超过 105,000 不超过 30.69% / / /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凯盛新

能源股

份有限

公司

江苏凯盛新

材料有限公

司

74.60% 66.45% 0 25,000 7.31%

自股东

会审议

通过之

日起12

个月

否 否

凯盛新

能源股

份有限

公司

中建材 （合

肥） 新能源

有限公司

100.00% 61.64% 0 33,000 9.65% 否 否

凯盛新

能源股

份有限

公司

中建材 （洛

阳） 新能源

有限公司

100.00% 67.67% 0 20,000 5.85% 否 否

小计 0 不超过 78,000 不超过 22.80% / / /

合计 0

不超过

183,000

不超过

53.49%

/ / /

注：1.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以 2025年9月 30日未经审计财务数据计算。

2.表格中如存在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形成。

（四）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上述担保额度分配是基于本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目前业务情况的初步预计。 依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在本次股东会授予的总担保额度范围内，可根据业务实际发生情况，在各子公司之间

进行担保额度的调剂。 但若发生调剂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股东会审议时资产负债

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中建材（合肥）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 91340100570418775Y

法人 秦皇岛北方玻璃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 911303002359947167

法人 凯盛（漳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 91350600796053991E

法人 中建材（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 91410326MA9KFJ3715

法人 江苏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74.6%，宿迁市

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25%

91321302MA26KUKJX6

法人 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70.99%，远东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25.11%

91320282MA1MXW-

BJ1H

被担保人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中建材（合肥）新能源

有限公司

198,691.42 122,466.59

76,

224.84

41,854.22

-16,

663.57

234,929.61 142,041.2 92,888.41 113,030.66

-18,

631.99

秦皇岛北方玻璃有限

公司

156,445.60 120,924.09

35,

521.51

17,256.72 -652.45 126,439.18 90,265.21 36,173.97 2,314.15 -2,060.01

凯盛（漳州）新能源有

限公司

67,946.64 51,687.11

16,

259.53

18,489.08

-11,

142.01

75,368.58 47,967.05 27,401.53 37,108.38 -7,637.55

江苏凯盛新材料有限

公司

150,210.57 99,813.44

50,

397.13

20,188.22 1,637.57 / / / / /

中建材（洛阳）新能源

有限公司

225,114.58 152,336.12

72,

778.46

57,709.95 -6,810.06 203,407.98 123,819.46 79,588.52 23,130.83 -852.71

中建材（宜兴）新能源

有限公司

240,121.82 217,188.46

22,

933.37

52,787.29

-16,

221.56

266,251.08 227,096.14 39,154.94 119,091.71

-18,

865.90

注 ：公司于 2025年5月完成江苏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74.6%股权收购，公司自 2025�年5�月将江

苏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仅为公司2026�年度拟提供的担保额度预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将严格按照持股

比例承担相应责任，以维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 具体担保协议将在股东会审议通过担保额度后，由

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担保额度内签署并办理相关手续，担保事项、担保方

式、担保类型、期限和金额等具体事宜以最终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支持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有效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担保事项涉及的担保对象均是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资信状况良好，无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公司能有效控制和掌握被担保人日常经营及重大事项。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2月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额度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求以及2026年度公司的战略部署，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此次担保预计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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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3月3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3月3日 9点00分

召开地点：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九号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3月3日

至2026年3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及批准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于2026年2月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76 凯盛新能 2026/2/25

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H股股东参会事宜详见本公司同

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二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告》。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股东授权代理人

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二）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证

明、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由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三） 股东代理人委托书或其它授权文件最迟须在股东会或任何续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

前，交回本公司，地址为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九号，方为有效。

六、其他事项

1、凡有权出席股东会并于会上投票的股东有权委任一位或数位人士作为其股东代理人（不论该人

士是否本公司股东），代其出席股东会并于会上投票。如一名股东委任超过一名股东代理人，其股东代理

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其表决权。 股东代理人毋须为股东。

2、股东或其代理人须于出席股东会时出示彼等的身份证明文件。 如委任股东代理人出席，则股东代

理人须同时出示其股东代理人委托书。

3、股东会会期预计不超过一天，往返及住宿费用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其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

4、本公司注册地址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九号

邮编：471009

电话：0379-63908588

传真：0379-63251984

5、本公司股东填妥及交回股东代理人委托书后，仍可亲身出席股东会或其任何续会，并于会上投

票。

特此公告。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附件1：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1.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第五次董事会决议。

附件1：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3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及批准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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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基于2025年4月9日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A股股份，公司

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30,000万元(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

部分A股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本次回购价格为不超过11元/股。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金额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和金额为准。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36个月内按照上述用途

实施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转让的已回购股份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

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公司A股股份

资金来源的议案》，为充分利用国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的支持政策，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

司将本次回购A股股份的资金来源由“自有资金” 增加至“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含金融机构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等）” 。 除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以外，公司本次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公

司已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出具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承诺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专

项贷款支持，专项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7亿元，且不超过本次股份回购总金额的90%，贷款期限

最长不超过3年，具体事宜以最终签署的贷款合同为准。

2025年7月2日，公司披露了《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调整股份

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基于公司在回购实施期间内发生了利润分配事项，且公司暂未实施股份回购，根

据《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A股股份的价格上限由11元/股(含)调

整为10.67元/股(含)。

上述具体内容公司已于2025年4月10日、5月9日、6月5日、7月2日、7月4日、7月16日、8月5日、9月3

日、10月11日、11月5日、12月3日、2026年1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以公告形式 （公告编号：2025-019号、2025-031号、2025-032号、

2025-041号 、2025-043号 、2025-049号 、2025-050号 、2025-051号 、2025-052号 、2025-053号 、

2025-061号、2025-069号、2025-076号、2025-093号、2026-001号公告）进行了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1月31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12,633,

8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67%；本次回购A股股份最高成交价为7.4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48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87,918,126.1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A股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

金（含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等），回购价格未超过10.67元/股（含）。 本次回购符合既定的回购方

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A股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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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6年1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本次股东会将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召开股东会有关事宜提示性

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6年1月26日召开，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11日（星期三）下午13: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11日上午9:15一9:25，9:30

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11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同一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

系统和现场投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以上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A股股权登记日/B股最后交易日：2026年2月3日（星期二），其中，B股股东应

在2026年2月3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本次股东会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本次股东会的A股股权登记日/B股最后

交易日为2026年2月3日。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

表一 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对上述提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详见本公司2026年1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3.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三、提案编码

1.本次股东会已对提案进行了编码（详见表一）。

2.本次股东会没有互斥议案，也没有分类表决议案。

四、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2月10日（星期二）的上午9:00一11:30，下午13:00一17:00。

3.登记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行政中心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非法人股东，2026年2月10日持个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

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能证

明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需持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办理登记手续。 （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2）

5.会议联系方式

（1）公司地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

（2）邮政编码：230601

（3）电话：0551-62219021

（4）传真：0551-62219021

（5）联系人：肖莉

（6）电子邮箱：li.xiao@meiling.com

6.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7.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详

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21” ，投票简称为“美菱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2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11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6年2月11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股东会任一议案进行一次以上有效投票的，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会，按该

股东所持相同类别股份数量计入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

求投票的议案，该股东所持表决权数按照弃权计算。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6年2月11日召开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

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说明：

请投票选择时打√符号，该议案都不选择的，视为弃权。 如同一议案在赞成和反对都打√，视为废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或投票数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性质和数量：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注：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661�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6-005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截至2026年1月31日，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

余额为137,374.1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6.38%，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34,949.85万元， 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02,

424.28万元。 公司对被担保对象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有效的控制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提供担保。

3、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内部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同时为加强公司及子公

司对外担保的日常管理，2026年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

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32.00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被担保方预计提供

担保总额不超过5.5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被担保方预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26.50亿元。在前

述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同类担保对象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

为准。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以上担保范围包括不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

信、借款等融资业务、保理业务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等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

年12月3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02）。

（二）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序号 被保证人

公司持股

比例

获授担保额度

（万元）

1月新增担保余额

（万元）

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反担保举措

1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38,000.00 7,500.00

2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40,000.00 15,890.00

3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50,000.00 25,820.00

4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1,500.00 7,440.00

5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0.00

6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5,970.00

7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0.00

8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2,000.00 0.00

9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100% 5,000.00 1,600.00

10 克明食品营销（上海）有限公司 100% 3,000.00 0.00

11 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 100% 1,000.00 0.00

12 上海香禾食品有限公司 100% 1,000.00 0.00

13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94.94% 25,000.00 0.00

其他持股5%股东及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的主要股东已提供

信用反担保或股权

质押反担保

14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53% 22,000.00 292.44 18,735.89

15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53% 12,000.00 3,500.00 7,282.00

16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53% 5,000.00 3,174.69 3,174.69

17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46.08% 12,000.00 636.94 6,653.10

18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49.82% 16,000.00 1,583.81 7,133.28

19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53% 28,000.00 3,500.00 21,696.00

20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53% 15,000.00 2,159.65 8,479.15

21 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3% 5,000.00 0.00

合计 320,000.00 16,347.53 137,374.1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母公

司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预计总额度不超过32.00亿元，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137,374.12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6.38%，前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主体提供的担

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万元）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

人

主营业务

1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08/3/14 20,000.00 河南新乡延津 陈宏 挂面生产加工销售

2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07/7/19 15,000.00 河南驻马店遂平 陈宏 挂面生产加工销售

3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2017/7/12 35,000.00 河南驻马店遂平 陈宏 粮食加工食品生产

4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18/7/4 35,000.00 浙江嘉兴市 陈宏 挂面方便食品加工

5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2017/10/24 5,266.67 河南新乡延津 杨波 挂面方便食品加工

6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2013/11/28 15,000.00 河南新乡延津 陈宏 粮食加工食品生产

7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2004/10/10 112,943.46 湖南益阳南县 陈宏 食品销售

8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13/9/9 15,000.00 四川成都市 陈宏 挂面生产加工销售

9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2022/11/2 1,000.00 湖南益阳南县 陈宏 食品销售

10 克明食品营销（上海）有限公司 2013/12/20 100.00 上海市 陈宏 食品销售

11 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 2012/7/30 1,000.00 上海市 陈宏 日用百货销售

12 上海香禾食品有限公司 2014/5/13 100.00 上海市 陈宏 食用农产品销售

13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20/6/15 27,000.00 湖南常德市 段建军 生猪养殖

14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3/10/31 10,000.00 新疆阿拉尔市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5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20/5/14 10,000.00 青海格尔木 殷明 生猪养殖

16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20/4/23 27,000.00 甘肃陇南徽县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7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9/8/19 11,000.00 广西来宾市忻城县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8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8/4/3 5,000.00 新疆阿克苏乌什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9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0/3/3 6,000.00 新疆阿克苏 杨炳全 生猪养殖

20 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6/20 16,400.00 新疆阿克苏 陈克忠 生猪养殖

注：以上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经营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母公司

473,

557.17

286,

429.63

187,

127.55

29,543.98

-1,

808.39

513,

062.70

300,

945.26

212,

117.44

52,115.29 3,889.87

2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56,634.94 26,831.09 29,803.86 46,315.09 1,479.86 76,385.92 48,061.93 28,323.99 66,438.81 1,795.95

3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81,513.12 46,387.63 35,125.49 87,801.47 2,703.07 97,164.62 64,742.20 32,422.42

130,

572.70

3,319.07

4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90,715.09 12,892.20 77,822.90 88,490.71 5,952.85

113,

716.62

41,846.57 71,870.05

140,

585.71

8,979.97

5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54,492.49 25,088.79 29,403.70 0.00 -242.68 49,989.79 20,343.42 29,646.37 0.00 -56.18

6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

司

21,356.77 5,288.61 16,068.17 24,446.98 1,496.51 27,277.67 13,078.40 14,199.27 32,523.67 1,294.94

7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49,698.23 8,873.37 40,824.85 47,784.16 4,299.33 61,704.17 25,178.64 36,525.53 74,698.99 5,247.14

8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58,399.67 19,774.16 38,625.51

112,

700.81

3,196.48 57,303.93 21,874.90 35,429.03

174,

110.17

5,074.52

9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4,482.09 1,482.27 22,999.82 14,222.67 -61.49 25,587.56 2,526.25 23,061.31 18,848.56 309.41

10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1,712.53 1,566.07 146.46 4,998.42 -336.17 7,781.51 7,298.88 482.63 6,902.93 349.51

11 克明食品营销（上海）有限公司 10,096.75 6,678.38 3,418.37 42,504.50 -711.49 12,696.66 8,566.80 4,129.86 66,238.79 240.70

12 上海味源贸易有限公司 1,528.41 3,192.92

-1,

664.51

11,123.22 334.76 15,249.09 17,248.36

-1,

999.27

17,721.09 746.06

13 上海香禾食品有限公司 600.97 530.01 70.96 3,519.70 -163.87 1,370.65 1,135.81 234.84 5,387.74 -317.63

14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36,251.42 22,568.37 13,683.04 6,284.58 -903.37 37,471.42 22,885.01 14,586.41 8,895.96

-1,

785.53

15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30,621.82 17,214.80 13,407.02 13,226.75 1,801.48 24,031.47 12,425.93 11,605.54 8,714.61 660.05

16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9,442.37 7,443.64 1,998.73 0.14 -486.56 9,812.38 7,327.09 2,485.29 153.74

-1,

079.54

17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3,012.38 9,332.08 13,680.29 1,030.92 -738.70 24,833.32 10,414.33 14,418.99 3,751.47

-1,

983.46

18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37,001.70 19,890.93 17,110.76 17,939.95 2,127.15 30,808.85 15,825.23 14,983.61 8,033.64 1,223.47

19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4,993.39 21,203.59 3,789.80 2,555.69 -748.95 22,100.89 17,562.13 4,538.76 6,837.55 -386.98

20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

35,568.62 27,898.56 7,670.05 31,223.37 327.18 30,127.91 22,785.04 7,342.88 48,801.81 1,022.72

21

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168,

234.41

99,290.72 68,943.69 62,916.67

-1,

351.26

117,

149.98

16,212.01

100,

937.97

0.00

-1,

997.57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阳光人寿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

人寿” )签署的销售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2026年2月4日起，阳光人寿将开始销售本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上银中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021011

2 上银鑫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753

3 上银鑫卓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745

4

上银数字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21593

上银数字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021594

5

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899

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116

6

上银可转债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8897

上银可转债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748

注：在遵守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公告的前提下，销售机构办理各项基金销售业务的具

体日期、时间、流程、业务类型及费率优惠活动（如有）以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https://life.sinosig.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10

2、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boscam.com.cn

客户服务电话：021-60231999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

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

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二月四日

国泰海通稳债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2月0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海通稳债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海通稳债增利债券发起

基金主代码 020175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邓雅琨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朱莹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崇海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邓雅琨

任职日期 2026-02-04

证券从业年限 4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年

过往从业经历

邓雅琨，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 2021年3月加入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历

任权益与衍生品部量化研究员助理，量化投资部研究员助理、投资助理，现任量化投资部（公募）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14155

国泰海通中证500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4-05-16 -

022121

国泰海通中证香港科技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QDII)

2024-10-08 -

023073

国泰海通中证港股通高股

息投资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QDII)

2025-01-14 -

025598

国泰海通新锐量化选股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10-29 -

025308

国泰海通中证全指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12-02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证券业执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崇海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26-02-04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备案。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2月04日

证券代码：002849� � � � � � � � � �证券简称：威星智能 公告编号：2026-007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星智能” ）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杜晨

鹏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杜晨鹏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辞职后杜晨鹏先生将不继续在威星智能担

任其他职务。

杜晨鹏先生上述职务的原定任期届满之日为2027年12月1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杜晨鹏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现有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管

理层规范运作和正常经营，杜晨鹏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

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非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杜晨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

事会对杜晨鹏先生在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 � � � �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3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1月产销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汽车

整车

新能源汽

车

36 -96.63% 36 -96.63% 30 -98.28% 30 -98.28%

其他

车型

9,344 1075.35% 9,344 1075.35% 7,089 638.44% 7,089 638.44%

合计 9,380 403.49% 9,380 403.49% 7,119 162.79% 7,119 162.79%

注：1.新能源汽车销量包含由关联方生产、本公司对外销售的车型。 2.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

最终数据以2026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A/H）：000063/00763� � � � �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2605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10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均包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3.09元/股。回购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披露的《关于回

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本次股份回购。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603888�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华网 公告编号：2026-006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 ）《关于更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中金公司原委派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孙成昊先生和李云飞先生，现因李云飞先生工作变动原

因，不再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为不影响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规定，中金公司决定拟委派杨琳娜女士（简历附后）接替李云飞先生

继续履行对本次公司持续督导的相关职责和义务。

本次变动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孙成昊先生和杨琳娜女士。

公司董事会对李云飞先生在公司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附件：

杨琳娜女士简历

杨琳娜女士，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毕业于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保荐代表人，曾作为项

目核心成员参与多个境内外首次公开发行、再融资及并购重组项目，在投行业务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

经验。


